
锋尚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索引 页码

鉴证报告 1-2

关于募集资金 2025 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1-8



1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XYZH/2026BJAA7B0287

锋尚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锋尚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对后附的锋尚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尚文化公司)关于募集资金

2025 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执行了鉴证工作。

锋尚文化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编制募集资金年度存

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实施和维护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保证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以及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我们

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发

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

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以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询问、

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选择的程序取决于我们的职业判断。我们

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锋尚文化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已经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锋尚文化公司 2025 年度

募集资金的实际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锋尚文化公司 2025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

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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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证报告（续）

（本页无正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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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565 号”文《关于同意锋尚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核准，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

1,802.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38.02 元，应募集资金

合计 248,712.04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27,233.14 万元。该募集

资金已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到位，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验证，

并出具〔XYZH/2020BJA70342〕号《验资报告》。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储存管

理。截止 2020 年 8 月 10 日，专户存储余额为 228,815.07 万元。

本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直门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园科

技金融支行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具体情况如下：

专户银行 专户账号 用途 状态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直门支行

2000000219480003587

5331
超募资金项目 正常使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清华园科技金融支行
010900284110401

创意制作及综合应

用中心建设项目
正常使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清华园科技金融支行
010900284110506

创意研发及展示中

心建设项目
已注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清华园科技金融支行
010900284110705

企业管理与决策信

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正常使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清华园科技金融支行
010900284110904 补充流动资金 已注销

（二） 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1、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集项目 15,212.49 万元；以募

集资金累计补充流动资金 60,537.83 万元；以超募资金累计补充流动资金 28,810.00 万

元，共计 104,560.32 万元。

2、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以募集资金累计支付上市发行费用 10.00 万元。

3、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 15,985.43 万元，累

计手续费支出 0.2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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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2025 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总额为 16,208,734.01 元，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409,735,500.08 元，募集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一、2025 年初募集资金净额 1,402,299,419.48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减除手续费 23,644,814.61

二、202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 16,208,734.01

其中：1.创意制作及综合应用中心建设项目使用 6,357,260.73

2.创意研发及展示中心建设项目使用 2,017,498.94

3.企业管理与决策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使用 259,674.00

4.结项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含利息） 7,574,300.34

三、2025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409,735,500.08

四、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 1,409,735,500.08

五、差异 0.00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加强和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本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制定了《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放，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

况进行监督。

本公司已于2020年 8月 24日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园科技金融支

行、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直门支行及保

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2021 年 9 月 26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账户的议案》，为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进

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公司拟将存放在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

部用于“创意研发及展示中心建设项目”和“企业管理与决策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的

募集资金（含利息，具体金额以转出日为准）转存至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园

科技金融支行新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待募集资金完全转出后，本公司将注销上述北京

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的募集资金专户。

2021年 9月 26日，本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园科技金融支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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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2 月 12 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

意将“创意研发及展示中心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创意研发及展示中心建设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

6,698,020.98 元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含利息）876,279.36 元，已

划转至公司基本存款账户，并完成了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

上述两个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所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上市以来，本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协议的履行情况良好。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 合计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直门支行
20000002194800035875331 672,263,000.00 115,906,757.34 788,169,757.3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清华园科技金融支行
010900284110401 537,843,789.81 73,110,058.43 610,953,848.2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清华园科技金融支行
010900284110904 0.00 0.00 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清华园科技金融支行
010900284110705 10,060,111.00 551,783.50 10,611,894.5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清华园科技金融支行
010900284110506 0.00 0.00 0.00

合计 — 1,220,166,900.81 189,568,599.27 1,409,735,5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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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为
合
理
高
效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
确
保
项
目
全
面
稳
步
推
进
并
实
现
整
体
建
设
效

果
最
大
化
，
经
审
慎
考
虑
与
充
分
评
估
，
公
司
决
定
对
上
述
募
投
项
目
的
预
计
完
成
时
间
进
行
适
当
延
期
调
整
。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
况
说
明

无
重
大
变
化

超
募
资
金
的
金
额
、
用
途
及
使
用
进
展
情
况

超
募
资
金
的
金
额
为

96
,0
36
.3
0
万
元
，
本
公
司
超
募
资
金
的
用
途
等
情
况
将
严
格
按
照
《
上
市
公
司
募
集
资
金
监
管

规
则
》
等
法
律
法
规
的
要
求
履
行
审
批
程
序
及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
20
21

年
12

月
3
日
本
公
司
召
开
第
五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超
募
资
金
永
久
性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议
案
》
，
同
意
本
公
司
将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超
募
资
金

28
,8
10
.0
0
万
元
人
民
币
永
久
性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实
施
地
点
变
更
情
况

不
适
用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实
施
方
式
调
整
情
况

不
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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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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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先
期
投
入
及
置
换
情
况

不
适
用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情
况

不
适
用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情
况

2
0
2
5
年

7
月

1
6
日
，
公
司
召
开
第
四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次
会
议
、
第
四
届
监
事
会
第
六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及
自
有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的
议
案
》
，
在
确
保
不
影
响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计
划
正
常

进
行

的
情

况
下

，
公

司
拟

使
用

额
度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1
5
亿
元

的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拟
使
用
额
度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1
8
亿
元
的
闲
置
自
有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
使
用
期
限
自
公
司

2
0
2
5
年
第
二
次

临
时
股
东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1
2
个
月
内
有
效
，
在
上
述
额
度
和
决
议
的
有
效
期
内
，
资
金
可
以
滚
动
使
用
。

项
目
实
施
出
现
募
集
资
金
节
余
的
金
额
及
原
因

“
创
意
研
发
及
展
示
中
心
建
设
项
目
”
的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66
9.
80

万
元
（
其
中
包
含
原
募
集
资
金
余
额
扣
除
累
计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后
的
净
额

33
0.
51

万
元
与
利
息
收
入
扣
除
手
续
费
的
净
额

33
9.
29

万
元
）
以
及
“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项
目
”
的
募

集
资
金
（
全
部
系
利
息
收
入
扣
除
手
续
费
的
净
额
）
87
.6
2
万
元
已
划
转
至
公
司
基
本
存
款
账
户
。
公
司
在
募
投
项
目
的

实
施
过
程
中
，
严
格
遵
循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的
相
关
规
定
。
在
确
保
项
目
顺
利
推
进
和
质
量
达
标
的
前
提
下
，
坚
持
合
理
、

节
约
、
高
效
的
原
则
，
审
慎
运
用
募
集
资
金
。
通
过
强
化
对
各
环
节
成
本
费
用
的
管
控
、
监
督
与
调
配
，
实
现
了
资
源
的

优
化
配
置
，
有
效
降
低
了
项
目
开
支
。
此
外
，
为
提
升
募
集
资
金
的
使
用
效
率
，
在
不
影
响
募
投
项
目
正
常
运
作
和
安
全

性
的
基
础
上
，
公
司
利
用
部
分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
从
而
获
得
了
相
应
的
收
益
及
存
款
利
息
收
入
。

尚
未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
用
途
及
去
向

截
至

2
0
2
5
年

1
2
月

3
1
日
，

除
下

述
两

项
已

注
销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中
资

金
划

转
至

公
司

基
本

存
款

账
户

外
，

募

集
资
金
按
照
《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三
方
监
管
协
议
》
的
要
求
存
放
于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中
。

公
司
于

20
25

年
12

月
12

日
召
开
第
四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四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部
分
募
投
项
目
结
项
并
将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及
部
分
募
投
项
目
延
期
的
议
案
》
，
为
了
更
合
理
地
利
用
募
集
资
金
，
提
升
资

金
使
用
效
率
，
公
司
计
划
将
节
余
的
募
集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
用
于
公
司
日
常
生
产
经
营
活
动
，
同
意
将
“
创

意
研
发
及
展
示
中
心
建
设
项
目
”
结
项
并
将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
截
至

20
25

年
12

月
31

日
，“

创

意
研
发
及
展
示
中
心
建
设
项
目
”
的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66
9.
80

万
元
以
及
“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项
目
”
的
募
集
资
金
（
含

利
息
）
87
.6
2
万
元
，
已
划
转
至
公
司
基
本
存
款
账
户
，
并
完
成
了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的
注
销
手
续
。
公
司
与
保
荐
机
构
、

存
放
上
述
两
个
募
投
项
目
募
集
资
金
的
开
户
银
行
所
签
订
的
《
募
集
资
金
三
方
监
管
协
议
》
相
应
终
止
。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及
披
露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或
其
他
情
况

无

注
：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金
额
为
项
目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营
业
收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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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计划调整情况

2025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

下，对“创意制作及综合应用中心建设项目”、“企业管理与决策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进行延期。

调整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万元）

原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延期后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创意制作及综合应

用中心建设项目
64,283.97 2025年12月31日 2027 年 12 月 31 日

企业管理与决策信

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1,496.62 2025年12月31日 2027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5 月 28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本公司拟在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根据目前募投

项目的实施进度，对“企业管理与决策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进行延期。

调整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万元）

原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延期后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企业管理与决策信

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1,496.62 2024 年 6月 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4 月 27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本公司拟在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根据目前募投

项目的实施进度，对“创意制作及综合应用中心建设项目”、“创意研发及展示中心建

设项目”进行延期。

调整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万元）

原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延期后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创意制作及综合应

用中心建设项目
64,283.97 2023年12月31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创意研发及展示中

心建设项目
5,416.25 2023 年 6月 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1 月 16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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